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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回购交易的会计处理判断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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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售后回购往往涉及销售、租赁、融资等不同形式的交易实质，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售后回购交易没有形成统

一的处理原则。根据我国财政部2015年发布的财办会［2015］24号文件的规定，售后回购交易可以按“销售方有回购资产

的义务”、“销售方有回购资产的权利”及“销售方承担应客户要求回购资产的义务”三种情况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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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回购交易会计处理新思路
——基于对财办会［2015］24 号文件的解读

售后回购是指企业销售商品的同时承诺或有权选择日

后又将该商品购回的销售方式。售后回购从交易的经济实质

上来看，可能形成销售业务、租赁业务以及融资业务。2015年

12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

——收入（修订）（征求意见稿）》（财办会

［2015］24号，简称《征求意见稿》），提出以

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

认时点的判断标准，不仅对包含多重交易

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明确指引，还

对包括售后回购等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

入确认和计量给出具体指导。

一、《征求意见稿》对售后回购交易的

会计处理规定及原则

对于售后回购交易，《征求意见稿》指

出企业应当区分以下两种情形分别进行会

计处理：①企业负有回购义务或享有回购

权利的，表明销售时点客户并未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企业

应将其作为租赁交易或融资交易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若回

购价低于原售价，应视为租赁交易进行会计处理；若回购价

不低于原售价，应视为融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②企业负有

应客户要求回购商品义务的，应当在合同开始时分析判断客

户是否具有行使该要求权的重大经济动因，若具有重大经济

动因，企业应当将售后回购作为租赁交易或融资交易进行相

应的会计处理；否则，企业应当将其作为附有销售退回条件

的销售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根据《征求意见稿》描述的两种情况，可从销售方承担的

权利与义务角度，将售后回购交易的经济实质分为“销售方

有回购资产的义务”、“销售方有回购资产的权利”、“销售方

承担应客户要求回购资产的义务”三种类别，这三种类别的

交易分别形成了远期合同、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征求意见

稿》对售后回购交易的会计处理思路可以用下图予以反映。

二、不同经济实质的售后回购交易会计处理示例

根据上图列示的会计处理思路，下文分“销售方有回购

资产的义务”、“销售方有回购资产的权利”及“销售方承担应

客户要求回购资产的义务”这三种情况举例展开讨论。

（一）销售方有回购资产的义务

销售方负有回购资产的义务时，表明客户（购买方）并未

获得对商品的控制，因此不能确认销售收入，按照回购价格

与原销售价格的关系，交易又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别：

1. 如果销售方能够或者必须按照低于资产原来售价的

价格回购资产，交易的实质是销售方持有一项回购资产的远

期合同。从交易的经济实质来看，购买方支付净对价（销售价

格减去回购价格）换取资产的使用权；而销售方让渡资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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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使用权，并获得购买方支付的净对价。因此这一回购交易

本质上形成了一项租赁业务，销售方应确认租赁收入。

2. 如果销售方能够或必须按照等于或高于资产原售价

的价格回购资产，则不存在形成租赁交易的经济实质，售后

回购相当于以标的资产为抵押的一项融资安排。

例1：2015年１月１日，甲公司（销售方）与乙公司（客户）

订立一项销售有形资产的合同，合同价款为100万元。合同要

求甲公司承担在 2015年 12月 31日或之前以 75万元回购该

资产的义务（本文例题均不考虑所得税影响）。

（1）合同签订时，客户尚没有获得资产的控制权，因此甲

公司收到现金时确认一项金融负债。会计分录如下：借：库存

现金100；贷：长期借款等100。

（2）2015年 12月 31日，甲公司以 75万元回购这一资产，

由于回购价格低于原售价，按租赁业务确认租赁收入。会计

分录如下：借：长期借款等100；贷：租赁收入25，库存现金75。

（二）销售方有回购资产的权利

当销售方有回购资产的权利时，在合约签订之初，客户

（购买方）并未获得对商品的控制。当回购价格低于销售价格

时，交易形成一项租赁业务；当回购价格高于销售价格时，可

以看作销售方持有了一项作为融资安排的看涨期权。

例2：2015年１月１日，甲公司（销售方）与乙公司（客户）

订立一项销售有形资产的合同，合同价款为100万元，资产的

成本为60万元。合同包含一项看涨期权，赋予甲公司在2015

年12月31日或之前以110万元回购该资产的权利。

1. 合同签订时，客户尚没有获得资产的控制权，甲公司

收到现金时确认一项金融负债。会计分录如下：借：库存现金

100；贷：长期借款等100。

2. 2015年12月31日，若该期权未被行使而失效，甲公司

终止确认相关负债并确认 100万元收入。会计分录如下：借：

长期借款等100；贷：收入100。借：销售成本60，贷：存货60。

3. 2015年12月31日，若该期权被行使，甲公司以110万

元现金回购该资产，交易实质为一项融资安排。会计分录如

下：借：长期借款等100，利息费用10；贷：库存现金110。

（三）销售方承担应客户要求回购资产的义务

如果销售和回购协议导致销售方须承担应客户要求回

购资产的义务（一项看跌期权），则根据客户行使这一看跌期

权的可能性，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1. 如果回购价格低于原销售价格，则需要判断客户有无

重要的经济动因行使这一权利，如果有重要的经济动因行使

这一权利，则形成了租赁交易。

2. 如果回购价格高于原销售价格，在判断客户有没有重

要经济动因行使这一权利时，往往还需参考预计的市场价

格，具体而言：①如果回购价格低于预计市场价格，且客户没

有重要的经济动因行使这一看跌期权时，可以推定客户获得

了资产的控制权，销售方应采用与附有退货权的产品销售相

一致的会计处理方式对其回购资产义务进行会计处理。②如

果回购价格高于预计市场价格，且客户存在重要的经济动因

行使这一看跌期权时，可以推断客户并非为了控制资产及获

得剩余收益，而是为了形成一项融资安排。

例 3：接例 1，合同规定甲公司有义务在 2015年 12月 31

日或之前应客户的要求以90万元回购该资产。由于回购价格

低于原销售价格，客户有经济动因行使该看跌期权，资产的

控制权并未转移给客户。

（1）合同签订时，客户尚没有获得资产的控制权，甲公司

收到现金时确认一项金融负债。会计分录如下：借：库存现金

100；贷：长期借款等100。

（2）2015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回购此项资产，回购价格

低于原销售价格，因此形成一项租赁业务。会计分录如下：

借：长期借款等100；贷：库存现金90，租赁收入10。

例4：接例1，合同赋予乙公司要求甲公司在2015年12月

31日或之前以120万元回购该资产的权利，商品预计的市场

价格为110万元。乙公司持有看跌期权，在商品预计的市场价

格低于回购价格的情况下，可以认为乙公司有经济动因行使

看跌期权。

（1）合同签订时，客户尚没有获得资产的控制权，甲公司

收到现金时确认一项金融负债。会计分录如下：借：库存现金

100；贷：长期借款等100。

（2）2015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回购此项资产，由于回购

价格不仅高于原销售价格，还高于预计市场价格，该交易只

是以标的资产为抵押的融资安排。会计分录如下：借：长期借

款等100，利息费用20；贷：库存现金120。

三、结论与建议

《征求意见稿》对售后回购会计处理提出更具逻辑性与

可操作性的原则，即根据标的资产的控制权是否转移给购买

方来判断是否确认收入。在判断控制权是否转移时，应当根

据售后回购条款的约定，判断客户是否对所转移的商品形成

有效控制。从销售方来看，当销售方有回购的权利（看涨期

权）或义务（远期合约）时，购买方并未获得资产的控制权。从

购买方来看，若在购买方要求下，销售方承担回购资产义务

时，相当于购买方持有一个看跌期权。只有在购买方无重大

经济动因行使看跌期权时，销售方才可确认销售收入，但当

购买方存在行使看跌期权的动因时，则需要进一步考虑行使

看跌期权后的交易实质，分别作为租赁与融资交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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